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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七題：飛機乘客離境稅 

2015 年 11月 11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十一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蔣麗芸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根據《飛機乘客離境稅條例》（第 140 章）的規定，每名 12歲或以上

的乘客乘搭飛機離港時，均須向經營商（即航空公司）繳付 120元飛機乘

客離境稅（離境稅），並由經營商將所得稅款付予庫務署署長。該條例訂

明，已繳付離境稅的乘客如未有乘搭飛機離港，所繳離境稅稅款須由經營

商退還（退稅）。消費者委員會近日公布調查結果，發現有多間航空公司

有若干不良經營手法：沒有主動向沒有乘搭飛機離境的乘客退稅、沒有在

相關收據上獨立顯示離境稅收費項目、設定申請退稅的時限，以及向申請

退稅的乘客收取手續費。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當局徵收離境稅的目的和所得稅款的用途；過去三年，庫務署收到

的離境稅款總額； 

 

（二）有否統計在過去三年，已繳交離境稅但未有離境的乘客人數及所涉

稅款總額；當中（i）未有申請退稅的乘客人數及所涉稅款總額，以及（ii）

申請退稅並被航空公司徵收手續費的乘客人數及所涉手續費總額；若有，

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會否檢討上述條例及相關規定，以訂明退稅的安排，包括（i）規

定航空公司須主動向沒有乘搭飛機離港的乘客退稅、（ii）規定航空公司

不得向該等乘客退稅時收取任何費用，以及（iii）航空公司不遵守該等

規定的罰則；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一）飛機乘客離境稅（離境稅）是政府其中一項收入來源。一如政府其

他稅收，有關稅收撥作政府一般收入，用以支付政府各項開支。 

 



  民航處在過去三年徵收離境稅的款項請見附件。 

 

（二）《飛機乘客離境稅條例》（《條例》）（第 140 章）第 4 條規定，須繳

付稅款的乘客如擬乘搭某經營商的飛機離開香港，須向該經營商繳付稅

款，而該經營商須收取該等稅款，並根據第 7條將稅款付予庫務署署長。

《條例》第 6條規定，經營商須以民航處處長指明的格式及在處長指明的

相隔期間內，向處長呈交申報表，列明乘客及飛機離境的詳細資料。經營

商亦須按第 5條備存恰當紀錄，以記錄登上在他控制下的飛機的乘客及向

他繳付的稅款資料以供查閱。《條例》中的「經營商」一般指航空公司。 

 

  現時航空公司向乘客售賣機票時已一併收取離境稅。民航處與經營商

簽訂協議，並設有機制查核經營商申報有關乘客及飛機離境的資料，以保

障政府的稅款收入。在有關機制下，接載離境乘客的航空公司每月會向民

航處提交離境稅報表，並將稅款存入指定銀行帳戶。就所有航空公司提交

的離境稅報表，民航處會核對是否與航班紀錄吻合，審核離境稅報表的計

算是否正確，以及核實航空公司存入銀行帳戶的稅款是否與離境稅報表的

銀碼所示相同。此外，民航處亦會抽查航空公司的乘客名單，確保與離境

稅報表相符。 

 

  此外，《條例》第 14（1）條訂明，個別乘客如已就某次離港行程繳稅

予經營商，而後來未有乘搭飛機離開香港，所繳稅款須由經營商退還。民

航處一直有提醒航空公司，如遇到有關個案，須把離境稅全數退還給該等

乘客，以及退還稅款時不可收取任何手續費。目前，民航處沒有備存繳交

離境稅後而未有離境乘客的數目。 

 

（三）有關法例已清晰訂明經營商收取及退還稅款的規定。任何人士如授

權或准許須繳付稅款但尚未繳付稅款的乘客登上飛機，或經營商沒有備存

恰當的紀錄或呈交列明乘客及飛機離境資料的申報表，均屬違法。 

 

  在執行有關規定方面，因應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最近有關航空公

司退款的報告及建議，民航處承諾會制定機制，要求航空公司向該處提供

相關資料，以便加強監督航空公司有否把稅款退還予相關旅客，也會針對

有關公司安排退還稅款時徵收手續費的違規情況加強監察。為此，民航處

已經去信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及個別不屬該協會的航空公司，提醒他們

有關退還離境稅的法例規定（包括須把離境稅全數退還給乘客，以及不可

收取任何手續費）。民航處會一如以往，與相關業界保持聯繫，跟進消委

會提出的建議。 

 



 

完 


